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歐士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92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歐士銘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

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係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

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

限制。

二、犯罪事實：

　　歐士銘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亦為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

管之禁藥，未經許可，不得無故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甲基

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0日21時17分許，在屏東

縣○○鄉○○路00號之12，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

(重量不詳，無證據證明轉讓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轉讓給林

義明。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士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

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57至59頁、偵卷第44、58

頁、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林義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

述大致相符，並有遠傳電信查詢單明細、使用者資料、通訊

監察譯文、本院112年聲監字第140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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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年聲監續字第339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112年

聲監續字第476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被告自白書等件

附卷可佐，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經核均與前揭事證相

符，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

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甲基安非他命係第二級毒品，亦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

故行為人明知為禁藥即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

讓行為同時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

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法條競

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

而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較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重，是

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第二級毒品，除轉讓達一定數量，或對

未成年人為轉讓行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第

9條各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而應依該加重規

定處罰者外，均應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規定處罰。　

　⒉查被告本案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已逾淨重10

公克（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是被告上開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尚無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揆諸前揭說明，

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規定處斷。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

　⒉至被告轉讓前持有禁藥之行為，因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並未

有處罰規定，自無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附此敘明。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

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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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起訴書

未就被告於本案之犯行說明是否構成累犯，公訴檢察官於審

理中亦未主張，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本院自不得就被告是否

成立累犯逕予調查。惟仍得就其前案資料作為量刑上之素行

資料進行調查，合先敘明。　

　⒉偵審自白之減刑：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

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

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

法，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

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

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

均坦承本案所犯轉讓禁藥犯行，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⒊本案無因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查被告於審理中供承：伊於偵查中有供出毒品來源蔡淑珍，

但是不清楚員警之後是否有查到這個人等語（本院卷第59

頁），查被告於警詢時供出其毒品來源係一位稱作「蔡淑

珍」之人（警卷第61頁），經本院函詢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

埔分局有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經該局偵查隊承

辦員警已職務報告回覆：被告配合警方監聽所得譯文資料供

出毒品上游林義明及蔡淑珍部分，本分局於113年4月12日以

內警偵字第113308070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偵辦林義明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於113年4月25日以

內警偵字第113308116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偵辦蔡淑珍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惟警方在查緝歐士

銘時即於監察期間即認定犯嫌林義明及蔡淑珍之毒品來源，

本分局遂依該譯文詢據歐士銘坦承向林義明及蔡淑珍涉嫌販

賣毒品等語，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114年2月25日內

警偵字第1149001246號函及檢附之職務報告、移送報告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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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附卷可憑（本院卷第67至85頁），可知被告雖有供出毒品

來源，然本案早已因被告受通訊監察，經警方認定被告之毒

品來源為林義明及蔡淑珍，是難認係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是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因

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㈣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暨禁藥，對個人

身心及社會秩序均有所戕害，竟無視政府反毒宣導及法律之

禁制，恣意轉讓禁藥予林義明施用，所為助長他人施用毒品

惡習，並助長毒品流通致生社會治安風險，所為不宜寬貸；

又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竊盜等案件，迭經法院論罪科刑，有

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

3至32頁），素行非佳；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其

供述上游毒品來源雖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

刑要件，惟仍有助於員警查緝犯罪，堪認其犯罪後有意協助

員警偵辦案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

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土水之工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

元，正職，有2名子女均成年，家中無人需要其撫養，名下

無財產、無負債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58至

59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李翺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松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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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孟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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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92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歐士銘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係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犯罪事實：
　　歐士銘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亦為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之禁藥，未經許可，不得無故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0日21時17分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之12，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不詳，無證據證明轉讓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轉讓給林義明。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士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57至59頁、偵卷第44、58頁、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林義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遠傳電信查詢單明細、使用者資料、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2年聲監字第140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112年聲監續字第339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112年聲監續字第476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被告自白書等件附卷可佐，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經核均與前揭事證相符，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甲基安非他命係第二級毒品，亦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故行為人明知為禁藥即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法條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重，是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第二級毒品，除轉讓達一定數量，或對未成年人為轉讓行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第9條各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而應依該加重規定處罰者外，均應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規定處罰。　
　⒉查被告本案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已逾淨重10公克（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是被告上開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揆諸前揭說明，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規定處斷。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
　⒉至被告轉讓前持有禁藥之行為，因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並未有處罰規定，自無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附此敘明。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 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起訴書未就被告於本案之犯行說明是否構成累犯，公訴檢察官於審理中亦未主張，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本院自不得就被告是否成立累犯逕予調查。惟仍得就其前案資料作為量刑上之素行資料進行調查，合先敘明。　
　⒉偵審自白之減刑：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本案所犯轉讓禁藥犯行，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⒊本案無因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查被告於審理中供承：伊於偵查中有供出毒品來源蔡淑珍，但是不清楚員警之後是否有查到這個人等語（本院卷第59頁），查被告於警詢時供出其毒品來源係一位稱作「蔡淑珍」之人（警卷第61頁），經本院函詢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有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經該局偵查隊承辦員警已職務報告回覆：被告配合警方監聽所得譯文資料供出毒品上游林義明及蔡淑珍部分，本分局於113年4月12日以內警偵字第113308070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林義明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於113年4月25日以內警偵字第113308116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蔡淑珍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惟警方在查緝歐士銘時即於監察期間即認定犯嫌林義明及蔡淑珍之毒品來源，本分局遂依該譯文詢據歐士銘坦承向林義明及蔡淑珍涉嫌販賣毒品等語，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114年2月25日內警偵字第1149001246號函及檢附之職務報告、移送報告書等件附卷可憑（本院卷第67至85頁），可知被告雖有供出毒品來源，然本案早已因被告受通訊監察，經警方認定被告之毒品來源為林義明及蔡淑珍，是難認係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是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因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㈣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暨禁藥，對個人身心及社會秩序均有所戕害，竟無視政府反毒宣導及法律之禁制，恣意轉讓禁藥予林義明施用，所為助長他人施用毒品惡習，並助長毒品流通致生社會治安風險，所為不宜寬貸；又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竊盜等案件，迭經法院論罪科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至32頁），素行非佳；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其供述上游毒品來源雖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要件，惟仍有助於員警查緝犯罪，堪認其犯罪後有意協助員警偵辦案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土水之工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元，正職，有2名子女均成年，家中無人需要其撫養，名下無財產、無負債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李翺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松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孟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歐士銘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92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歐士銘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

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係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

    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

    限制。

二、犯罪事實：

　　歐士銘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亦為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

    管之禁藥，未經許可，不得無故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甲基

    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0日21時17分許，在屏東

    縣○○鄉○○路00號之12，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

    不詳，無證據證明轉讓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轉讓給林義明

    。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士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

    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57至59頁、偵卷第44、58頁

    、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林義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大致相符，並有遠傳電信查詢單明細、使用者資料、通訊監

    察譯文、本院112年聲監字第140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

    112年聲監續字第339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112年聲監

    續字第476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被告自白書等件附卷

    可佐，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經核均與前揭事證相符，

    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

    ，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甲基安非他命係第二級毒品，亦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

    故行為人明知為禁藥即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

    讓行為同時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

    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法條競合

    ，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

    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較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重，是轉

    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第二級毒品，除轉讓達一定數量，或對未

    成年人為轉讓行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第9

    條各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而應依該加重規定

    處罰者外，均應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規定處罰。　

　⒉查被告本案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已逾淨重10

    公克（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是被告上開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8條第6項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揆諸前揭說明，應

    優先適用藥事法規定處斷。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

　⒉至被告轉讓前持有禁藥之行為，因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並未

    有處罰規定，自無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附此敘明。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 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調查、辯論程序 ，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起訴書未

    就被告於本案之犯行說明是否構成累犯，公訴檢察官於審理

    中亦未主張，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本院自不得就被告是否成

    立累犯逕予調查。惟仍得就其前案資料作為量刑上之素行資

    料進行調查，合先敘明。　

　⒉偵審自白之減刑：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

    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

    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

    ，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

    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

    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

    坦承本案所犯轉讓禁藥犯行，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⒊本案無因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查被告於審理中供承：伊於偵查中有供出毒品來源蔡淑珍，

    但是不清楚員警之後是否有查到這個人等語（本院卷第59頁

    ），查被告於警詢時供出其毒品來源係一位稱作「蔡淑珍」

    之人（警卷第61頁），經本院函詢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

    局有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經該局偵查隊承辦員

    警已職務報告回覆：被告配合警方監聽所得譯文資料供出毒

    品上游林義明及蔡淑珍部分，本分局於113年4月12日以內警

    偵字第113308070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偵辦林義明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於113年4月25日以內警

    偵字第113308116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偵辦蔡淑珍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惟警方在查緝歐士銘時

    即於監察期間即認定犯嫌林義明及蔡淑珍之毒品來源，本分

    局遂依該譯文詢據歐士銘坦承向林義明及蔡淑珍涉嫌販賣毒

    品等語，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114年2月25日內警偵

    字第1149001246號函及檢附之職務報告、移送報告書等件附

    卷可憑（本院卷第67至85頁），可知被告雖有供出毒品來源

    ，然本案早已因被告受通訊監察，經警方認定被告之毒品來

    源為林義明及蔡淑珍，是難認係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是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因被告

    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㈣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暨禁藥，對個人

    身心及社會秩序均有所戕害，竟無視政府反毒宣導及法律之

    禁制，恣意轉讓禁藥予林義明施用，所為助長他人施用毒品

    惡習，並助長毒品流通致生社會治安風險，所為不宜寬貸；

    又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竊盜等案件，迭經法院論罪科刑，有

    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

    3至32頁），素行非佳；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其

    供述上游毒品來源雖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

    刑要件，惟仍有助於員警查緝犯罪，堪認其犯罪後有意協助

    員警偵辦案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

    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土水之工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

    元，正職，有2名子女均成年，家中無人需要其撫養，名下

    無財產、無負債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58至

    59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李翺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松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孟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歐士銘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928號），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歐士銘犯藥事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轉讓禁藥罪，處有期徒刑伍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係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犯罪事實：

　　歐士銘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明定之第二級毒品，亦為藥事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列管之禁藥，未經許可，不得無故轉讓，竟基於轉讓禁藥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0日21時17分許，在屏東縣○○鄉○○路00號之12，將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不詳，無證據證明轉讓淨重已達10公克以上)轉讓給林義明。

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歐士銘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57至59頁、偵卷第44、58頁、本院卷第49頁），核與證人林義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遠傳電信查詢單明細、使用者資料、通訊監察譯文、本院112年聲監字第140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112年聲監續字第339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112年聲監續字第476號通訊監察書及電話附表、被告自白書等件附卷可佐，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經核均與前揭事證相符，可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之說明

　⒈按甲基安非他命係第二級毒品，亦屬藥事法所規定之禁藥，故行為人明知為禁藥即甲基安非他命而轉讓予他人者，其轉讓行為同時該當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之轉讓第二級毒品罪及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屬法條競合，應依重法優於輕法、後法優於前法等法理，擇一處斷；而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之法定本刑，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轉讓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本刑為重，是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第二級毒品，除轉讓達一定數量，或對未成年人為轉讓行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第9條各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而應依該加重規定處罰者外，均應依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規定處罰。　

　⒉查被告本案所轉讓之甲基安非他命，無證據證明已逾淨重10公克（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第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是被告上開轉讓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尚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加重處罰規定之適用，揆諸前揭說明，應優先適用藥事法規定處斷。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均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

　⒉至被告轉讓前持有禁藥之行為，因藥事法對於持有禁藥並未有處罰規定，自無為轉讓之高度行為所吸收，附此敘明。

　㈢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 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起訴書未就被告於本案之犯行說明是否構成累犯，公訴檢察官於審理中亦未主張，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本院自不得就被告是否成立累犯逕予調查。惟仍得就其前案資料作為量刑上之素行資料進行調查，合先敘明。　

　⒉偵審自白之減刑：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本案所犯轉讓禁藥犯行，爰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⒊本案無因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查被告於審理中供承：伊於偵查中有供出毒品來源蔡淑珍，但是不清楚員警之後是否有查到這個人等語（本院卷第59頁），查被告於警詢時供出其毒品來源係一位稱作「蔡淑珍」之人（警卷第61頁），經本院函詢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有無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經該局偵查隊承辦員警已職務報告回覆：被告配合警方監聽所得譯文資料供出毒品上游林義明及蔡淑珍部分，本分局於113年4月12日以內警偵字第113308070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林義明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於113年4月25日以內警偵字第11330811600號刑事案件報告書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蔡淑珍販賣二級毒品案件，惟警方在查緝歐士銘時即於監察期間即認定犯嫌林義明及蔡淑珍之毒品來源，本分局遂依該譯文詢據歐士銘坦承向林義明及蔡淑珍涉嫌販賣毒品等語，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114年2月25日內警偵字第1149001246號函及檢附之職務報告、移送報告書等件附卷可憑（本院卷第67至85頁），可知被告雖有供出毒品來源，然本案早已因被告受通訊監察，經警方認定被告之毒品來源為林義明及蔡淑珍，是難認係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是本案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因被告供述查獲毒品來源之減刑適用。

　㈣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暨禁藥，對個人身心及社會秩序均有所戕害，竟無視政府反毒宣導及法律之禁制，恣意轉讓禁藥予林義明施用，所為助長他人施用毒品惡習，並助長毒品流通致生社會治安風險，所為不宜寬貸；又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竊盜等案件，迭經法院論罪科刑，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至32頁），素行非佳；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且其供述上游毒品來源雖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要件，惟仍有助於員警查緝犯罪，堪認其犯罪後有意協助員警偵辦案件，犯後態度良好；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土水之工作，月收入新臺幣4、5萬元，正職，有2名子女均成年，家中無人需要其撫養，名下無財產、無負債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詳見本院卷第58至59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李翺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李松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林孟蓁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